
气电集团东北分公司沈阳新能源生产经营综合服务（标段二）评审细

则 
标段编号：26-CNCCC-FW-GK-2110/02

评标方法：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

 

序号 评审环节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1 供应商行为分析 硬件信息 对比各投标文件所使用的电脑硬件信息，看是否存在共用电脑的情况

2 供应商行为分析 标书相似度 检查各投标文件之间文本内容的相似度

3 供应商行为分析 标书文件信息检查 对标书文件作者的审查，作为判断围串标的依据之一

4 供应商行为分析 投标信息检查 检查各投标人之间投标信息，作为判断围串标的依据之一

5 形式评审标准 ★投标人名称 投标文件中投标人的公章、电子公章上的公司名称均与营业执照上的公司名称一致
。

6 形式评审标准 ★投标函 投标文件中有投标函，且符合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中“投标函”的格式要求。

7 形式评审标准 ★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

投标文件中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且符合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中“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的格式要求。

8 形式评审标准 ★授权委托书 投标文件中有授权委托书，且符合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中“授权委托书”的格
式要求。法定代表人直接签署的，无需提供。

9 形式评审标准 ★投标文件 投标文件的组成（以投标文件目录为准）与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中的目录（一
级）一致。

10 形式评审标准 ★投标有效期 投标截止日起120个日历日。

11 形式评审标准 ★联合体投标 非联合体投标。

12 形式评审标准 ★分包 无分包。



序号 评审环节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13 形式评审标准 ★投标保证金
“有”或“无”，并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第3.4.1项规定及招标文件投
标保证保险相关补充规定。境内投标人以电汇形式提交的投标保证金，应当从其基

本账户转出。

14 形式评审标准 ★信息公开

投标人务必确保开标环节“资质”、“业绩”中公开的资质、业绩内容与投标文件
中提供的资质、业绩内容一致。未按要求在开标环节“资质”、“业绩”中进行公
开的资质、业绩信息，评标阶段不予认可。在开标环节，投标人应确认公开的资质
、业绩信息是否与投标文件中一致。如不一致，投标人可在开标页面对话框工具中
补充开标环节未公示但投标文件中已提供的资质、业绩，上述投标人补充公开的信
息视同满足信息公开要求。对于招标文件公开信息要求的资质、业绩，投标人已按
要求列出资质名称、业绩合同对方名称但其他信息不完整，且投标文件中包含对应

的完整信息和证明材料的，评标阶段应予认可。

15 形式评审标准 ★围标串标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且投标人不能合理说明的，视为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否决所有
涉及投标人的投标：

a) 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且投标人不能合理说明的，例
如：不同投标人在集团公司数字化供应链平台上记录的文件制作机器码、文件创建
标识码和投标电脑的MAC地址内容任何一项一致的；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作者

名称（除Admin、经确认为系统自动生成的作者名称）异常一致，且投标人不能合
理说明的；

b) 不同投标人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例如：不同投标人在集团公司
数字化供应链平台上的电子投标文件记录的投标文件上传IP地址异常一致且不属于

中国海油网络IP范围，且投标人不能合理说明的。
c) 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为同一人，且投标人不能合理说明的

。
d) 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者存在2处以上一致性错误，且投标人不能合

理说明的。
e) 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相互混装，且投标人不能合理说明的。

f) 不同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从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的账户转出，且投标人不能合理说
明的。

16 形式评审标准 ★投标承诺函 投标文件有《投标承诺函》，且符合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中“投标承诺函”的
格式要求。如未提供，将导致投标被否决。

17 形式评审标准 ★无价格标出现投
标报价 无价格标出现投标报价，投标将被否决。

18 资格评审标准 ★资格要求

投标文件中有：投标人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及组织机构
代码证或证照合一的营业执照，投标时需提供原件扫描件（原件备查）；投标人为
分公司的，提供具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和上级法人单位授权书（授权该分公司投
标和签订合同），认可该分公司和上级法人单位的资质、资格和业绩，不认可同一
上级法人单位的其它分公司的资质、资格和业绩，投标时需提供原件扫描件（原件
备查）。分公司与上级法人单位只可一家参与投标，同时参与投标的，投标均无效



序号 评审环节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 投标人为事业单位的，应具有合法有效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投标时需提供原件
扫描件（原件备查）。

19 资格评审标准
★业绩要求（开标
阶段需进行信息公

开）

（1）2021 年 1 月 1 日至投标截止日（以合同签署时间为准），投标人应具有至少
1个合同的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服务业绩：

1）单个合同服务内容至少涵盖以下一项工作内容：
①配电运维及后勤保障服务；
②充电桩及换电站运维服务；
③加油站或加气站运维服务；

④天然气站场运维服务；
⑤危化品站场经营、操作或运维服务。

2）单个合同不含税签约金额或不含税结算金额大于30万元。
（2）投标人须提交相关业绩证明文件。业绩证明文件包括：1）合同和2）服务验

收证明材料。投标人所提交的业绩证明文件必须至少体现以下内容：合同签署时间
、合同名称、不含税签约金额或不含税结算金额服务内容及服务验收证明材料。若
业绩合同为无固定总价协议，除提供协议外，还应提供相应的订单或工作量确认单
，及与订单或工作量确认单对应的服务验收证明材料，订单或工作量确认单的内容
或编号应与协议相关联。同一个协议下提供1个或以上的订单或工作量确认单及与

订单或工作量确认单对应的服务验收证明材料均算为1个业绩。
（3）未提交业绩证明文件，或通过所提供的业绩证明文件无法认定满足上述业绩

要求的，均视为无效业绩。

20 资格评审标准 ★财务要求

投标文件中有： 2022 年至 2024 年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审计报告
（成立时间不足三年应提供自成立之日起至 2024 年），该报告至少包括审计报告

的正文页和盖章页、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利润表。投标人为分公司的，应具
备上级法人单位的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上述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该

报告至少包括审计报告的正文页和盖章页、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利润表。

21 资格评审标准 ★不存在禁止投标
的情形 不存在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4.3 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

22 响应性评审标准 ★关键合同条款

对招标文件合同文本的关键合同条款无偏离。关键合同条款包含《第四章 合同条款
及格式》中的：

（1）第一部分合同书中的：
第二条工作期限；
第三条合同价格；

（2）第二部分通用合同条款中的：
第七条 合同价格

第十四条 工作成果及验收
第十八条 合同的解除和终止

第十九条 违约责任
第二十六条保险

（3）第三部分专用合同条款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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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合同价格
第十条 工作设施
第二十六条保险

第三十条 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

23 响应性评审标准 ★项目组织机构及
人员配备

投标文件中有项目组织机构及人员配备情况：项目组织机构健全，权责明确。人员
配置至少与第五章任务大纲第五条的关于人员配置要求保持一致。

24 响应性评审标准 ★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6个月

25 响应性评审标准 ★服务地点 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

26 响应性评审标准 ★服务人员要求

投标文件中委任的工作人员年龄须在20周岁至55周岁之间，投标文件有委任人员的
身份证复印件。投标人投标时需声明：

1.相关从业人员正式开展工作前应取得并同时持有以下有效证件：
（1）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证 —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A 证，站长岗位）

（2）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证 — 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证（R2 证，每个班组至少配备
1 人）

（3）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证 — 气瓶充装证（P 证，加注作业人员）
（4）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专业培训考核合格证书 — 负责人（负责人 / 站长岗位

）
（5）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专业培训考核合格证书 —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站长岗

位）
（6）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专业培训考核合格证书 — 运行、维护和抢修人员（加

注作业人员）
2.相关从业人员无犯罪记录，持有健康证。

注：评标时按如下方式及预计服务开始日期计算服务人员的周岁年龄：服务人员的
身份证所载明的出生年份须在1971年9月19日到2006年9月19日之间，否则判定为年

龄超范围，不合格。

27 响应性评审标准 服务人员其他要求

1.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需承诺合同签署后，将所有上岗人员相关证件（身份证、健
康证、无犯罪证明、A证、R2证、P证、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专业培训考核合格

证书）提交招标人业务主管部门提前审核。
2.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需满足年龄要求。

上述人员要求偏离1条视为1项一般技术条款评议不合格。

28 响应性评审标准 ★工作执行标准 在投标文件中描述工作标准，与招标文件第五章任务大纲第三条工作标准的要求保
持一致。

29 响应性评审标准 ★工作范围及要求 在投标文件中有描述工作范围及要求描述，至少与招标文件第五章任务大纲第四条
工作范围及要求保持一致。

30 响应性评审标准 里程碑计划 至少与招标文件第五章任务大纲第六条里程碑计划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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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响应性评审标准 交付形式 至少与招标文件第五章任务大纲第七条交付形式保持一致。

32 响应性评审标准 验收要求 至少与招标文件第五章任务大纲第八条验收方式保持一致。

33 响应性评审标准 ★商务、技术偏差

除招标文件规定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加注★的）必须满足
外，招标文件中的非星号商务技术条款（含合同条款）均为

一般商务技术条款，一般商务技术条款偏离项数<3。
 注：合同条款偏差数量，按合同文本中的二级条款计算，如：6.1 条；技术要求偏

差数量，按第五章技术要求中的二级条款计算，如：1.1条。

34 响应性评审标准 ★其他 不存在国家法规和招标文件明确否决投标的其它条款和要求。

35 价格初步评审标准 ★价格标投标函签
字盖章

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要求的内容和格式签署并提供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中“投
标函（价格标）”。

36 价格初步评审标准 ★投标文件格式 符合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的规定

37 价格初步评审标准 ★报价唯一 只能有一个有效报价

38 价格初步评审标准 ★报价中不得出现
“0”

投标文件分项报价中不得出现“0”。如投标人确定该项分项报价为“免费提供
”或“已包含”，应在分项报价中明确“免费提供”或“已包含”。

如投标文件分项报价中出现“0”，评标委员会允许投标人向评标委员会做出解释
说明。投标人不能合理说明的，评标委员会可否决其投标。

39 价格初步评审标准 ★围标串标（价格
标）

有以下情形的，且投标人不能合理说明的，视为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否决所有涉及
投标人的投标：

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者存在两处以上一致性错误；或者投标报价呈规
律性差异的项数达到报价清单的50%以上。

40 价格初步评审标准 ★低于成本报价

对于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投标报价或者在设有标底时明显低于标底，使得其
投标报价可能低于其个别成本的，应当要求该投标人作出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关证明
材料。投标人不能合理说明或者不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由评标委员会认定该投

标人以低于成本报价竞标，应当否决其投标。

41 价格初步评审标准 ★缺漏项调整 投标报价不允许缺漏项，否则将导致投标被否决。

42 价格初步评审标准 ★税费偏离调整 1.对于投标人未按照招标文件要求的税率（小规模纳税人税率除外）开展报价或投
标人所报税率明显与国家税率要求不符的，按照招标文件要求税率或国家要求的正



序号 评审环节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确税率，以不含税价格修正含税价格进行价格修正，并要求投标人对修正后的价格
进行书面澄清确认。投标人拒不澄清确认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其投标。

2.对于由于投标人为小规模纳税人或招标项目可以选择适用多种税率（符合国家税
率要求且能被招标人接受）原因发生不同投标人报价税率不一致的情况，按照以下
原则进行税率偏离调整，并依据税率偏离调整情况修正评标价格（不含增值税价格
）：税率偏离调整=投标价格（不含增值税）×（所有合格报价中税率最高值－所

报增值税率）×附加税税率(12%)。
 对于由于投标人未按照“含增值税价格=不含增值税价格×（1+税率）”的计算方
式正确计算含税价格的，按照正确计算公式，以不含税价格修正含税价格进行价格

修正，并要求投标人对修正后的价格进行书面澄清确认。投标人拒不澄清确认的
，评标委员会将否决其投标。

43 价格初步评审标准 ★算术修正

投标文件价格按以下规定修正：
a.投标文件中开标一览表(报价表)内容与投标文件中相应内容不一致的,以开标一览

表(报价表)为准；
b.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c.单价金额小数点或者百分比有明显错位的,以开标一览表的总价为准, 并修改单价
；

d.总价金额与按单价汇总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计算结果为准。
同时出现两种以上不一致的，按照前款规定的顺序修正，即按照上述a至d项的顺序
，逐项进行修正。评标委员会应请投标人澄清确认修正后的报价,投标人不确认的

,其投标无效。


